
制毒物品管控宣传告知书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了加强毒品源头治理，有效预防和打击制毒犯罪，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组织本部门、单位全体师生员工，学习本次告知内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山东省禁毒条例》《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

二、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出口下列易制毒化学品，应当遵守《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等规定，违反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列管的53种易制毒化学品：
第一类：
1.1-苯基-2-丙酮
2.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3.胡椒醛
4.黄樟素
5.黄樟油
6.异黄樟素
7.N-乙酰邻氨基苯酸
8.邻氨基苯甲酸
9.麦角酸*
10.麦角胺*
11.麦角新碱*
12.麻黄素、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素、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素、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和氯代麻黄碱等麻黄素类物质*
13.羟亚胺及其盐类
14.邻氯苯基环戊基酮
15.溴代苯丙酮
16.3-氧-2-苯基丁腈（APAAN）
17.N-苯乙基-4-哌啶酮(NPP)
18.4-苯胺基-N-苯乙基哌啶(4-ANPP)
第二类：
19.苯乙酸
20.醋酸酐
21.三氯甲烷
22.乙醚
23.哌啶
24.1-苯基-1-丙酮
25.溴素
26.3-氧-2-苯基丁酰胺（APAA）
27.3-氧-2-苯基丁酸
28.2-甲基-3-苯基缩水甘油酸酯类物质
29.3-氧-2-苯基丁酸甲酯（MAPA）和3-氧-2-苯基丁酸酯类物质
30.2-甲基-3-[3,4-（亚甲二氧基）苯基]缩水甘油酸
31.2-甲基-3-[3,4-（亚甲二氧基）苯基]缩水甘油酸甲酯和2-甲基-3-[3,4-（亚甲二氧基）苯基]缩水甘油酸酯类物质
32.2-甲基-3-苯基缩水甘油酸
33.4-(N-苯基氨基)哌啶（4-AP）
34.1-叔丁氧羰基-4-(N-苯基氨基)哌啶（1-boc-4-AP）
35.N-苯基-N-(4-哌啶基)丙酰胺（去苯乙基芬太尼）
36.3-氧-2-苯基丁酸
37.3-氧-2-苯基丁酸酯类物质
38.1-叔丁氧羰基-4-哌啶酮
39.2-甲基-3-[3,4-(亚甲二氧基)苯基]缩水甘油酸酯类物质
40.2-甲基-3-苯基缩水甘油酸
41.4-哌啶酮
42.大麻二酚（CBD）
43.2-甲基-3-苯基缩水甘油酸酯类物质
44.4-(N-苯基氨基)哌啶
45.N-苯基-N-(4-哌啶基)丙酰胺（去苯乙基芬太尼）
第三类：
46.甲苯
47.丙酮
48.甲基乙基酮
49.高锰酸钾
50.硫酸
51.盐酸
52.苯乙腈
53.γ-丁内酯
说明：
（一）第一类、第二类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也纳入管制。
（二）带有*标记的品种为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包括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
三、销售或运输目的地为特定国家（缅甸、老挝、阿富汗）或云南（包括经云南出口至缅甸、老挝）的，在申请购买、运输上述易制毒化学品前，或者在下列制毒化学品或者设备运往云南前，将销售企业、购买企业、涉及品种及数量、运输路线等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禁毒部门核查。未经核查运往云南等地的，将面临被劝返、扣押、收缴等风险。
（一）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的易制毒化学品
（1）氯化铵
（2）硫酸钡
（3）氯化钯
（4）醋酸钠
（5）乙醇
（6）氢氧化钠
（7）碳酸钠
（8）碳酸氢钠
（9）活性炭
（10）乙酸
（11）乙酸乙酯
（12）异丙醇
（13）碘
（14）氢碘酸
（15）红磷
（16）三氯乙醛
（17）二氢黄樟素
（18）氢溴酸
（19）苯
（20）丙酰氯
（21）二苯甲酰基酒石酸
（22）硼氢化钾
（23）甲胺
（24）环戊烯
（25）邻氯苯甲酰氯
（26）二氯甲烷
（27）二氯乙烷
（28）双氧水
（29）溴化钠
（30）邻氯苯腈
（31）氯代环戊烷
（32）苯甲酸乙酯
（33）环己烷
（34）三氯化铝
（35）二甲苯
（36）硼氢化钠
（37）酒石酸
（38）溴代环戊烷
（39）溴代邻酮
（40）镁（其中属于军民两用物项的，纳入出管制管理）
（41）氯化亚砜（亚硫酰氯）

（三）可用于制毒的重点设备

（1）反应釜
（2）离心机
（3）制冷压缩机
（4）压片机
（5）核磁共振波谱仪
（6）氢气钢瓶
（7）大口径玻璃管

四、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和进口、出口芬太尼类物质及4-(N-苯基氨基)哌啶（4-NPP）、苯乙胺、丙烯酸甲酯、丙酰氯等前体原料、核磁共振波谱仪，要及时向当地公安禁毒部门报告。未报告的将面临法律风险。

五、将生产经营场所、反应釜等设施设备出租或者转让给他人，用于化工、医药产品生产、储存的，应当如实记载承租或者受让企业名称、营业执照注册号，承租人或者受让人个人信息，出租期限、转让时间，出租或者转让生产经营场所、设施设备的主要用途等情况，并自出租或者转让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安机关报告相关信息。未报告的将承担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

六、承运货物时，落实客户身份、物品信息登记，并留存备查。承接快递业务时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发现客户非法运输、寄递疑似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易制毒化学品的，不得承运、承接，并立即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报告。违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

七、鼓励举报公安机关尚未发现或掌握的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和制毒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公安机关将根据《山东省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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